
附件1：
沈阳市创新型企业家

创办或领办企业贷款贴息

申报书
申报人姓名                                  

申报企业名称（盖章）                                         

所 在 地 区                             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手机）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沈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〇二〇年制

区、县（市）意见表

	申报人姓名
	 

	企业名称
	

	被评定为创新型企业家时间
	
	企业注册地所在区、县（市）
	

	近三年是否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
	
	企业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区、县（市）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区、县（市）意 见
	年  月  日


申 报 承 诺 书

本法人单位承诺：
1.本申请报告中所填写的各栏目内容真实、准确。

2.提供的申报资料和文件内容真实、可靠、事实存在。

3.申报资料和文件涉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明晰完整，归属本单位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未剽窃他人成果，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

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单位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基本情况表

	申报人姓名
	
	性别
	
	此处插入电子版照片

	国籍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专业领域
	
	职称
	
	

	现任职务
	
	政治面貌
	
	

	申报创新型企业家时所在单位
	
	单位所在区县
	

	贷款贴息申报企业
	
	企业所在区县
	

	手机
	
	邮箱
	

	被评定为创新型企业家时间
	

	贷款时间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申报贴息年度实际还贷额
	申报年度偿还利息金额
	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申报贴息金额

	
	
	
	

	款项用途

	


证明材料

    1.被认定为创新型企业家证明

    2.申报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3.贷款合同


